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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9328.htm （一九八０年二月二

十九日） 一九六一年以来，经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批准，各

地公安机关对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和流窜作案嫌疑分子采取了

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的措施。这两项措施，对于维护社会治

安，强制教育改造违法犯罪分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目

前执行情况来看，强制劳动的对象和收容审查的对象同劳动

教养的对象基本相同，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现在决定，将强

制劳动和收容 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为此，作如下

通知：一、从今年下半年起。 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 尚不

够刑事处罚需要进行强制劳动的人，一律送劳动教养。对原

有强劳人员，应按原批准的强劳期限执行，如发现新的违法

犯罪需要延长期限的，按劳动教养规定办理。二、对于有轻

微违法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或

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

嫌疑需收容查清罪行的人，送劳动教养场所专门编队进行审

查。凡是放在社会上危害不大的，可按照《刑事诉讼法》规

定采取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方式进行审查。三、各地现有

的强制劳动的场所和收容审查的场所，必须加以整顿，加强

领导，加强管理，有步骤有计划地改为劳动教养的场 所。四

、各地公安机关执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其补

充规定的具体办法，由公安部制定下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